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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毅：“领土主权取得的‘历史性巩固’理论评析”，《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２ 期，第 １－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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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土主权取得的“历史性巩固”
理论评析

李　 毅１

（１．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要： “历史性巩固”作为一种领土权利取得的学说，在适用范围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争议，或
者被一些学者视为确立领土主权的“辅助考虑因素”或“非独立的领土权利来源”。 该理论强调

在一定情况下，领土主权的确立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渐进过程，通过侧重考察国家领土权利

主张的公开性、主权宣示行为的充分性、当事国的利益、他国乃至国际社会的承认或默认、禁止

反言等方面的证据，判断多重因素或“多重根据”产生的“累积效应”是否足以确立领土主权的

分析径路，对于国际司法乃至国家行为实践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对于该理论在领土争

端解决中注重多因素结合的分析方法方面的特色，应予关注。
关键词：领土取得方式；“历史性巩固”；主权宣示行为；默认；累积效应

中图分类号：Ｄ９９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８０４９（２０１７）１２－０００１－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７⁃１２；修订日期：２０１７⁃０９⁃０７。
基金项目：本文系 ２０１６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际法视阈下的主权宣示行为及其在领土争端解决中的意义研究”（１６ＢＦＸ１８５）及“北京

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跨学科实验室” 项目（ＣＯＧｓ）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毅（１９７０—），男，河南光山人，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
际法、国际关系。
①　 张祖兴：“国际法院判例中的‘领土取得模式’”，《外交评论》，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第 １３６ 页。
②　 ［英］伊恩·布朗利著，曾令良、余敏友等译：《国际公法原理》，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１１５ 页。

在论及有关领土取得方式的学说时，有观

点认为，没有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领土取得模

式” 学 说。① 著 名 国 际 法 学 者 布 朗 利 （ Ｉａｎ
Ｂｒｏｗｎｌｉｅ）也指出，许多教科书都以一种定型的

方式来划分领土取得方式，例如先占、添附、割
让征服和时效等。 但是，整个取得方式的概念

不仅从原则上讲不大合理，而且使得对真实情

况的理解更为困难。 “领土主权或权力问题通

常十分复杂，涉及各种法律原则在实际事实中

的适用，而这个程序的结果并不能总是被归属

于任何简单的起主导作用的规则或‘取得方

式’。”②有关领土取得方式的不少学说通常是

学者们对国际实践进行总结得出的结果，其种

类、内容乃至作用都并非全无争议。 在国际司

法或仲裁实践之中，争端当事国可能会出于支

持本国立场或反对对方立场的目的而支持或

反驳某些学说，导致国际法院或国际仲裁法庭

有必要对相关主张进行评判。 因此，对于相关

学说的分析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在近年来出现的有关领土取得方式的学说

文章来源：本刊官网www.pacificjournal.com.cn，请保护知识产权，从正规渠道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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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历史性巩固”（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学说

颇值关注。 在国内的有关文献中，“历史性巩固”
也被译为“历史性逐渐强化”、①“历史性整合”，②

“历史性合并”，③或者“历史权利固化”。④

一、“历史性巩固”概念的缘起

及其界定

“历史性巩固”概念最初出现在 １９５１ 年的

“英挪渔业案”中。 国际法院认为，基于“历史性

巩固”这一理由（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ｏｌｉ⁃
ｄａｔｉｏｎ），挪威采用的以直线方式划定领海基

线的做法，可以对抗所有国家。 质言之，挪威

１８６９ 年和 １８８９ 年采用直线基线划定其领海

之法令的公布和实施均没有引起外国的任何

反对。 挪威主张的公开性及其得到国际社会

的普遍容忍的事实，英国基于其在北海的地

位和其利益受到挑战背景下所长期采取的克

制态度等方面的情形，足以说明挪威划定直

线基线以确定其领海的权利在国际法上得以

确立。⑤

前述的“英挪渔业案”中以“历史性巩固”
作为支持挪威所主张的直线基线的理由的做

法，引起了国际法学者们的进一步讨论。 曾担

任国际法院“英挪渔业案” 法官的查尔斯·
得·维歇（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ｅ Ｖｉｓｓｃｈｅｒ）教授在 １９５３ 年

出版的《国际公法的理论和现实》一书中指出，
“历史性巩固”以长期有效占有为基础，在其他

国家的默认或者长期没有反对情况下得以确

立。⑥ 约翰逊 （ Ｊｏｈｎｓｏｎ） 教授认为，“保持” 或

“宣示”领土所有权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历
史性巩固”的过程。⑦ 施瓦曾伯格（ Ｓｃｈｗａｒｚｅｎ⁃
ｂｅｒｇｅｒ）教授也指出，“历史性巩固”是一个领土

主权渐进完善的动态的过程，国家对某一领土

的主权依据最初可能并不充分，但随着时间的

推移，伴随越来越多的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对该

领土主权的认可和接受，该国的领土权利从相

对性的权利最终发展为具有绝对性的对世

权。⑧ 他还进一步强调，主权、承认、同意、善意、
禁止反言、自卫、国际责任和公海自由原则等多

重规则或根据在这一动态过程中发挥重要

作用。⑨

布鲁姆（Ｙｅｈｕｄａ Ｚ． Ｂｌｕｍ） 亦曾分析了“历
史性巩固”与“历史性权利”的渊源关系，指出

“历史性权利”是指一个国家对某一陆地或海洋

区域的占有，所依据的权利通常并不来自于国

际法的一般规则，而是该国通过一个“历史性巩

固”的过程（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所取得的。 国家通过这一过程，基于一系列的

行为，以及相关方的不作为等因素所形成的累

积效应（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从而在国际法层面

赋予历史性权利以合法性和有效性。􀃊􀁉􀁒 国际法

学者马尔科姆·Ｎ·肖（Ｍａｌｃｏｌｍ Ｎ．Ｓｈａｗ）在论

及“历史性巩固”这一理论时也指出：“一种主张

认为，倘无抗议，则和平占领配以管理行为可以

根据‘历史性整合’（即‘历史性巩固’———笔者

注）确立权利的基础。”􀃊􀁉􀁓

前述国际法学者关于“历史性巩固”的观点

大同小异，其核心思想主要是指国家在对某一

特定区域的长期占有的基础上，公开提出其权

利主张，并存在有效的管辖实践，在长期的保

持、宣示其主权的过程中，他国乃至国际社会的

承认或默认、禁止反言、当事国的利益等多重因

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

王军敏： “领土所有权的形成过程———历史性逐渐强

化”，《中共中央党校学报》，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第 ９１ 页。
［英］马尔科姆·Ｎ·肖著，白桂梅、高健军、朱利江、李永

胜、梁晓辉译，《国际法》，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４１０ 页。
［英］伊恩·布朗利著，曾令良、余敏友等译，《国际公法

原理》，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１３２－１３３ 页。
罗欢欣：“国际法上的领土权利来源：理论内涵与基本类

型”，《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第 １７７－１７８ 页。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Ｃａｓ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ｖ． Ｎｏｒｗａｙ），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Ｃ．

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５１，ｐ．１３８．
同①，第 ９２－９４ 页。
Ｄｈｎ Ｊｏｈｎｓｏｎ，“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Ｒｏｏ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１３， Ｎｏ． ２， １９５５， ｐ．
２２５．

Ｓｃｈｗａｒｚ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Ｇ．， “ Ｔｉｔｌｅ ｔｏ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 ５１，
Ｎｏ．２， １９５７， ｐ．３１０．

同⑧， ｐｐ．３１２－３２４。
Ｙｅｈｕｄａ Ｚ． Ｂｌｕｍ，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Ｒｕｄｏｌｆ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ｔ，

ｅｄｓ．，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Ｉｎｓｔａｌｌｍｅｎｔ ７， Ａｍｓｔｅｒ⁃
ｄａｍ， Ｎｏｒｔｈ Ｈｏｌｌ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１９８４， ｐｐ．１２０－１２１．

同③。

文章来源：本刊官网www.pacificjournal.com.cn，请保护知识产权，从正规渠道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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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或“多重根据”产生“累积效应”，最终使得该

国的权利主张取得了合法性。

二、有关“历史性巩固”理论适用

范围的问题

在“历史性巩固”理论的适用范围方面，主
要涉及是否既适用于海洋权利，又适用于陆地

领土主权的取得，以及是否既适用于无主地，又
适用于不当占有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２．１　 “历史性巩固”理论是否既适用于国家对

海域的权利，又适用于陆地领土主权的

取得

在 １９５１ 年的“英挪渔业案”中，国际法院

基本上支持了挪威以“历史性巩固”为理由而

采用直线基线的方式划定领海基线，从而认可

了挪威领海的外部界线因此而获得的扩展。
对于“历史性巩固”是否也可以适用于陆地领

土主权的取得这一问题，仍然存在争议。 一种

狭义的观念———例如国际法院在 ２００２ 年判决

的“喀麦隆和尼日利亚间陆地和海洋边界案

（赤道几内亚参加诉讼）”中———认为，该理论

仅适用于国家取得对于特定海域的权利，并不

涉及陆地领土的问题。① 在该案中，尼日利亚

列举了一系列证据，试图证明自己已经基于“历
史性巩固”取得了该案争议所涉的领土如达拉

克（Ｄａｒａｋ）与乍得湖（Ｌａｋｅ Ｃｈａｄ）相关的村庄的

主权，其立场显然是认为“历史性巩固”能够适

用于国家对陆地领土的取得。② 但国际法院最

终并未支持尼日利亚的主张。 法院认为，“历

史性巩固”理论本身存在争议，并不能取代国

际法上传统的领土主权取得模式，而这些传统

的模式要求对于许多其他重要的事实和法律

的变量加以考量。 法院还认为，“英挪渔业案”
的判决所提出的“历史性巩固”主要是对领海

基线及其外部界限而言，并未表明对于领土的

占领优先于既有的条约所确定的领土主权。③

可见，国际法院在该案中未支持尼日利亚所主

张的“历史性巩固”理论，除认为该理论本身存

在争议之外，还强调了在此前的“英挪渔业案”
中“历史性巩固”理论主要针对的是领海基线

及其外部界限的确定而言，该理论是否适用于

陆地领土尚存疑问。 同时，国际法院在该案中

还特别强调，由于争端当事国喀麦隆和尼日利

亚之间既有的有效条约已经确立了领土主权

的归属，因而不能再根据“历史性巩固”理论，
去认定尼日利亚的实际占领行为优先于既有

的有效条约。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在“英挪渔业案”判

决作出之后不久，即发表观点认为“历史性巩

固”的适用并不局限于海域。 如曾担任该案

法官的维歇在《历史性权利的巩固》一文中指

出：“已经得到证明的长期使用，作为它（历史

性权利）的基础，仅是各种利益和关系的一种

综合，而这些利益和关系本身是具有将一块

领土或一片海洋归属于某一特定国家的效果

的。”④布鲁姆也认为，通过“历史性巩固” 取

得的历史性所有权不同于先占，因为它既可

以适用于特定部分的海域，也可以适用于领

土。⑤ 施瓦曾伯格在这方面甚至更进一步，“按
照施瓦曾伯格教授的观点，似乎所有的领土所

有权都应该经过这样一个历史性逐渐强化

过程。”⑥

２．２　 “历史性巩固”理论是否既适用于无主地，
又适用于历史上有确定归属的领土

在一般意义上，一国在历史上长期以来对

于无主地的占有往往被称为远古占有，而对于

历史上有确定归属的领土进行占领，则被视为

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罗欢欣：“国际法上的领土权利来源：理论内涵与基本类

型”，《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第 １７７ 页。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ｍｅｒｏｏｎ ａｎｄ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Ｃａｍｅｒｏｏｎ ｖ．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Ｅｑｕａｔｏｒｉａｌ Ｇｕｉｎｅａ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
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０２， ｐ．３４９．

同②， ｐ．３５２．
［英］詹宁斯、瓦茨等修订，王铁崖等译：《奥本海国际法》

（第一卷第二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９０ 页。
Ｙｅｈｕｄａ Ｚ． Ｂｌｕｍ，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Ｒｕｄｏｌｆ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ｔ，

ｅｄｓ．，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Ｉｎｓｔａｌｌｍｅｎｔ ７， Ａｍｓｔｅｒ⁃
ｄａｍ， Ｎｏｒｔｈ Ｈｏｌｌ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１９８４， ｐｐ．１２０－１２１．

王军敏： “领土所有权的形成过程———历史性逐渐强

化”，《中共中央党校学报》，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第 ９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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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占有或者不当占有。 “历史性巩固”理论是

否既适用于无主地，又适用于历史上有确定归

属的领土，这一问题所涉的争议与国际法上的

时效理论密切相关。 狭义上的时效是指“即使

一个国家的部分领土原先是它所不正当地和非

法地占有的，但只要占有者已经在相当长的时

期内不受干扰地加以占有，以致造成了一般信

念，认为事务现状是符合国际秩序的，那么，这
个国家就被视为是这些领土的合法所有者。”①

前述狭义的时效概念由于针对他国既有的领

土，被认为是一种不当占有，从而引起诸多争

议。 争议的焦点之一，显然是国家能否通过不

当占有取得领土的所有权。 针对这一问题也存

在不同的认识。
（１）否认“历史性巩固”适用于历史上已有

确定归属的领土

一种观点认为，“历史性巩固”理论不能适用

于他国既有的领土。 在 ２００２ 年“喀麦隆和尼日

利亚间陆地和海洋边界案（赤道几内亚参加诉

讼）”中，国际法院认为，喀麦隆和尼日利亚间存

在的既有条约已经划定了二者之间的边界，“历
史性巩固”不能优于条约确定的他国既有权利。
法院判称：“即使在‘渔业案’的判决中，‘历史性

巩固’也只是与划定领海的外部界线相关，并不

能因此得出‘领土的占领’（ｌａｎｄ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能够

凌驾于既有的条约权利之上的结论。”②可见，国
际法院明确承认争端双方在殖民时期的宗主国

所签订的划界条约已经确立了喀麦隆对于争议

所涉的乍得湖相关区域合法的领土主权，认为

喀麦隆已合法取得的领土主权相对于尼日利亚

所主张的“历史性巩固”具有优先地位，从而拒

绝支持“历史性巩固”在此种情形下适用于不当

占有。
（２）赞成“历史性巩固”理论既适用于无主

地，又在一定条件下适用于历史上有确定归属

的领土

如前所述，一国是否可以占有他国既有领

土，这一概念与传统国际法上的“时效”概念密

切相关，也长期存在着争议。 当然，理论上，即
便是他国既有领土，如果该国存在放弃领土或

默许别国占有该领土的主观意图，则不排除领

土所有者发生变更的可能。 如在 ２００８ 年判决

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间白礁、中礁和南礁主

权案”中，国际法院虽然承认白礁在 １８４４ 年之

前并非无主地，当时的主权由马来西亚所享

有，但马来西亚及其被继承国（柔佛）当局从

１８５０ 年 ６ 月起的几乎一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

间里，对于白礁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而且，柔
佛州代理秘书在 １８５３ 年的信件中明确指出柔

佛并不主张对白礁的所有权的声明，具有重要

的意义。 国际法院综合考虑新加坡及其被继

承国所实施的主权行为（ à ｔｉｔｒｅ ｄｅ ｓｏｕｖｅｒａｉｎ），
对比马来西亚及其被继承国的行为，包括后者

对于前者的主权行为未表达反对意见的事实，
最终认为，新加坡至 １９８０ 年已经取得白礁的

领土主权。③

约翰逊在分析“历史性巩固”时表达了其认

为该理论既适用于无主地（远古占有或直接占

有），又在一定条件下适用于历史上有确定归属

的领土（不当占有）的立场。 他在分析国际法院

关于“英挪渔业案”的判决时指出，国际法院承

认远古占有（ｉｍ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或直接占有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ｆｏｒｗａｒｄ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和所谓的时效（即不

当占有，ａｄｖｅｒｓ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都是取得领土的方

式。 国际法院的看法是，一个国家占有按照一

般国际法被视为是公海的区域的做法，实际上

是一种不当占有。 由于这种占有以牺牲国际社

会的共同利益为代价，所以应以国际社会的普

遍容忍或默认接受为前提。 因此，即使按照狭

义的时效定义来看，合理的推论是，该国一定是

通过时效这种不当占有的方式而非先占而获得

４

①

②

③

［英］詹宁斯、瓦茨等修订，王铁崖等译：《奥本海国际

法》（第一卷第二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８７－８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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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区域的主权。① 维歇教授也同样认为，“历
史性合并（即‘历史性巩固’———笔者注）不仅

可以适用于无主地，而且也可以适用于已经被

占领的领土。”②

（３）认为“历史性巩固”理论只能作为“辅
助考虑因素”

我国有些学者也提出，“历史性巩固”理论

不能对抗他国既有的领土权利，而只能作为“辅
助考虑因素”。 该理论“尽管广受关注和探讨，
但基于‘非法行为不能产生合法权利’的基本法

理， 也不能独立成为领土的权利来源，而只能作

为国际司法实践中的辅助考虑因素。”③

笔者认为，总体看来，“历史性巩固”理论既

适用于海域，又适用于陆地领土，但在适用时受

到一定的条件限制。 在 １９５１ 年的“英挪渔业

案”中，国际法院认可挪威采用直线领海基线本

身，实质上就意味着允许挪威采用此种方式将

其领海基线向外大大扩展，造成挪威获得相较

于采用正常基线而言更多的内水。 相应地，挪
威的领海外部界限也大大向外扩展，而沿海国

的内水、领海在性质上属于其领土的一部分。
从这一视角来看，也相当于国际法院承认了挪

威将“历史性巩固”作为扩大其领土范围的依

据，这和认为“历史性巩固”适用于陆地领土的

观点在本质上并无多少差别。 至于“历史性巩

固”能否适用于不当占有，这可能要受领土争议

之中所涉的相关前提条件的限制，这方面与近

年来有关领土取得的“有效控制”理论有很大的

相似性，即把是否存在合法条约、是否可以适用

“保持占有”原则等作为限制性前提。 如果根据

相关条约不能确定争议所涉领土归属，亦不存

在基于“保持占有”原则确立领土归属的情形，
则继而考虑国家实际占领和管理的证据，以及

包括主权宣示行为、承认、默许等在内的多重因

素。 例如，在既有的合法领土所有者放弃其领

土主权或者长期默认他国所实施的占领行为等

情况下，不排除存在他国基于“历史性巩固”所
强调的多重根据的累积效应取得领土主权的

可能。

三、“历史性巩固”理论所强调的

几个要素

３．１　 “历史性巩固”所要求的权利巩固过程是

长期、渐进的

“历史性巩固”理论强调领土取得、持有过

程的重要性。 施瓦曾伯格认为，领土权利的巩

固通常是一个渐进的、综合的过程。 他指出，领
土主权的巩固是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与演变产

生的，这一过程具有三个本质特征：首先，“历史

性巩固”一般情况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次，
占有某一领土的国家最初所取得的领土主权往

往都是相对性的，该国则渴望将其转化为绝对

性的领土主权；第三，国家领土主权的法律依据

的多重性（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程度越高，则其

领土主权就越绝对。 国际法上国家可以主张用

来对抗第三国的种种理由，均可以作为前述的

领土主权的法律依据。④可见，“历史性巩固”所
要求的权利巩固过程是长期、渐进的，而非一蹴

而就。 在 ２００２ 年“喀麦隆和尼日利亚间陆地和

海洋边界案（赤道几内亚参加诉讼）”中，尼日利

亚一再强调，尼日利亚基于“历史性巩固”的所

有权（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ｔｌｅ）和喀麦

隆的默许（ ａｃｑｕｉｅｓｃｅｎｃｅ）的结果而在乍得湖特

定地区享有的固有的权利。⑤尼日利亚声称其领

土主张基于三个基础：“（１）尼日利亚和尼日利

亚国民长期占领所构成的所有权的‘历史性巩

固’（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ｔｌｅ）；（２）尼日

５

①

②

③

④

⑤

Ｄｈｎ Ｊｏｈｎｓｏｎ，“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Ｒｏｏ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１３， Ｎｏ． ２， １９５５，
ｐ．２２２．

［英］马尔科姆·Ｎ·肖著，白桂梅、高健军、朱利江、李永

胜、梁晓辉译：《国际法》，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３９９ 页。
罗欢欣：“国际法上的领土权利来源：理论内涵与基本类

型”，《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第 １７９ 页。
Ｇ． Ｓｃｈｗａｒｚ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 Ｔｉｔｌｅ ｔｏ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 ５１，
Ｎｏ． ２， １９５７， ｐ．３１１．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ｍｅｒｏｏｎ ａｎｄ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Ｃａｍｅｒｏｏｎ ｖ．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Ｅｑｕａｔｏｒｉａｌ Ｇｕｉｎｅａ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
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０２， ｐｐ．３２３－３２４， ３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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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的有效管理，在没有受到抗议的情况下行

使主权；（３）尼日利亚的主权宣示，以及喀麦隆

对于尼日利亚针对达拉克 （ Ｄａｒａｋ） 与乍得湖

（Ｌａｋｅ Ｃｈａｄ）相关的村庄行使主权的默许。”①国

际法院在反驳尼日利亚的主张时所提出的理由

之一，便是认为尼日利亚的占领和持有过程过

于短暂：“尼日利亚所列举的在争议地区种种实

践，所持续的仅仅约 ２０ 年的这一期间太过于短

暂，即便按照‘历史性巩固’理论本身也不能得

到支持。”②

有些学者针对权利巩固的过程，指出“历史

性巩固”体现了胡伯法官在帕尔马斯岛案裁决

中所强调的时际法规则，即取得领土所有权受

取得之时所适用的法律支配，而该权利的保持，
也应当依循法律的演进所要求的一些条件。 简

而言之，“历史性巩固”理论“体现了取得领土所

有权和保持这种所有权的过程”。③

３．２　 强调国家领土权利主张的公开性、主权宣

示行为的充分性

“历史性巩固”理论强调国家提出相关权利

主张的公开性及主权宣示行为的充分性。 在

１９５１ 年的“英挪渔业案”中，国际法院认为，挪
威长期以来多次直接在争议海域进行了明确的

划界性质的立法行为和稳定的司法管辖行为。
在争议所涉水域，挪威官方早在 １７ 世纪就通过

向本国渔民发放排他性捕鱼和捕鲸许可证的方

式行使渔业管辖权，且此种行为并未受到其他

国家的抗议。 其次，挪威分别于 １８１２、 １８６９、
１８８９ 年相继通过了三个划界法案，以立法形式

明确了挪威采用离岸岛屿作为基点的做法，并
在实践中将这些基点连接成直线划定领海基

线，宣示了挪威对争议海域的主权。 １８３４ 年，挪
威最高法院通过“Ｓｔ．Ｊｕｓｔ”案作出解释，强调挪威

采用直线基线的划定方式符合挪威海岸的地理

特征，且与有关的国际法原则并不冲突。 １８３５
年，挪威进一步颁布了明确规定采用直线基线

方法的领海基线法令。 因此，挪威对于该海域

的主张是明确、公开、连续的，且进行了有效的

控制和管辖。④英国则认为，英国并不了解挪威

有关采用直线基线划界的制度，挪威这一制度

因缺乏必要的公开性，无法确立用以对抗英国

的历史性权利。 对于英国的这一抗辩，国际法

院指出，英国作为北海的沿海国之一，在北海相

关海域享有重大的渔业利益。 英国作为始终关

注海洋法、重视捍卫海洋自由的海洋强国，不可

能忽视挪威 １８６９ 年所颁布的明确采用直线基

线的划界法案，该法案颁布后立即引起了法国

的关注，法国政府当时就提出了请挪威予以解

释的要求。 由于该法案明确规定了其所采用的

直线基线方法，英国也不可能对其含义产生误

解。 同样，对英国而言，挪威于 １８８９ 年针对罗

斯达尔（Ｒｏｍｓｄａｌ）和诺德摩尔（Ｎｏｒｄｍｏｒｅ）这两

个海域的领海基线之规定所出台的法案再次重

申了其采用的直线基线的划界方法。 此外，挪
威对待 １８８２ 年缔结的 《北海渔业公约》 （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Ｓｅａ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态度是必然会引

起英国关注的另一个重要事实。 对于作为北海

沿海国的英国而言，《北海渔业公约》的重要性

毋庸置疑，而挪威拒绝参加该公约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涉及有关海域的划界，特别是该公约关

于海湾封口线的直线（不得超过 １０ 海里）的限

制性规定。 国际法院认为，结合挪威此前在

１８６９ 年的法案中对于领海基线所采取的做法，
挪威关于划定领海基线的立场已经得到阐明。
英国政府随后为规劝挪威加入《北海渔业公约》
而采取的行动，更说明英国对这一问题有清楚

的认知并且十分重视。 国际法院注意到，由于

英国政府长期未提出反对意见（英国直至 １９３３
年才对挪威提出抗议），随着时间的推移，挪威

采取直线基线所确立的情势进一步得以强化。
因此，国际法院判称，事实的明确性，国际社会

的普遍容忍，英国在北海的地位，英国在在这个

６

①

②
③

④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ｍｅｒｏｏｎ ａｎｄ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Ｃａｍｅｒｏｏｎ ｖ．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Ｅｑｕａｔｏｒｉａｌ Ｇｕｉｎｅａ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
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０２， ｐ．３４９．

同①， ｐ．３５２．
王军敏： “领土所有权的形成过程———历史性逐渐强

化”，《中共中央党校学报》，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第 ９５ 页。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Ｃａｓ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ｖ． Ｎｏｒｗａｙ），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Ｃ．

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５１， ｐｐ．１３４－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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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上的切身利益及对挪威做法的长期默认，
无论如何都说明挪威采用直线基线的做法可以

对抗英国。 法院因此得出结论，挪威早在争端

发生之前就已基于其海岸地理特征所采用的直

线基线方法，已经因为持续、充分的长期实践（ａ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 ｌｏ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而得以巩

固（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 事实也证明，国际社会在实

践中并不认为挪威的做法违反国际法。①在该案

中，国际法院对于挪威首次颁布法案采用直线

基线之后大约一个世纪的漫长历史过程进行了

详尽的考查，认为当时的情势足以令英国知晓

挪威的立场，而英国长期怠于抗议的事实，以及

挪威长期而稳定的实践，最终使得挪威采用直

线基线的历史性权利得以巩固。
约翰逊教授在分析“历史性巩固”时也强调

了国家充分“宣示”其主权的重要性。 他指出，
国际法中每个领土所有权必须经历一个“保持”
或“宣示”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ｏｒ“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ｉｎｇ”）的连

续过程，而“保持”或“宣示”的程度根据具体情

况的需要而变化，特别是在存在竞争性的领土

权利主张的情况下，就必须对领土主权 “宣示”
的充分程度进行考察。 领土合法所有者面对竞

争对手的侵入，其反应应当是迅速而彻底的，西
班牙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失去了对帕尔马斯岛

（Ｉｓｌａｎｄ ｏｆ Ｐａｌｍａｓ）的领土主权，因为它在面对来

自荷兰的与日俱增的竞争的情况下并未充分宣

示其主权。 与此相反，在克利伯顿岛（Ｃｌｉｐｐｅｒｔｏｎ
Ｉｓｌａｎｄ）仲裁案中，虽然法国于 １８５８ 年主张对该

岛的主权后在近 ４０ 年的时间里并未进一步宣

示其主权，但当它发现其他国家于 １８９７ 年挑战

其权利主张的时候，立即采取措施强调和维护

自己的主权，从而最终在仲裁案中胜诉。②

在国际法院晚近的一些有关领土争端案件

的判决中，对于争端当事国是否对于争议所涉

领土存在充分的领土主权宣示行为也十分重

视。 国际法院在 ２００２ 年判决的“印度尼西亚与

马来西亚间利吉丹和西巴坦岛案”、２００７ 年判决

的“尼加拉瓜与洪都拉斯间的领土与海洋争端

案”中，都曾强调了对主权宣示行为或活动充分

性的要求，指出零星巡逻对于证明有效统治而

言是不充分的。③ 在国际法院 ２０１２ 年判决的

“尼加拉瓜与哥伦比亚间领土和海洋争端案”
中，尼加拉瓜基本没有向法院提供实施主权宣

示行为的证据，只是对哥伦比亚所实施行为的

有效性及其与争议领土的相关性提出了质疑。
哥伦比亚则举证证明自己对争议所涉的群岛实

施了长期、持续、和平、公开的一系列主权宣示

行动，包括立法、执法、公共事务管理等各个方

面的行动。 国际法院认为，哥伦比亚公开、持续

和一致地对争议所涉区域实施主权宣示行为，
而尼加拉瓜对于哥伦比亚的这些宣示行为在双

方领土争端明确化之前从未提出过抗议，尼加

拉瓜也并未能提供自己实施主权宣示行动的充

分证据，因而争议所涉领土的主权应属于哥伦

比亚。④ 另一方面，国家实施主权宣示行为的充

分性要求的标准并非是绝对的，在一个不适于

人类长期居住的地区所行使的行政管理的强

度，自然不能和在人口稠密之地所行使的行政

管理的强度相提并论。 因此，判断国家主权的

行使是否充分的标准是一个充满弹性的概念。⑤

国际法院在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之间的利吉

丹和西巴坦岛案中也曾判称：“特别是对于不适

合人类居住的或不适合人类永久居住的小

岛———例如本案中的利吉丹岛和斯巴坦岛———
而言，这些地方至少到目前为止在经济地位上

无足轻重，仅对其实施少量的主权宣示行为，就
足以达到有效控制的标准。”⑥

从“历史性巩固”理论特别关注争端对方当

事国或国际社会对于领土权利主张的态度，注

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Ｃａｓ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ｖ． Ｎｏｒｗａｙ），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
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５１， ｐｐ．１３８－１３９．

Ｄｈｎ Ｊｏｈｎｓｏｎ，“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Ｒｏｏ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１３， Ｎｏ． ２， １９５５，
ｐｐ．２２４－２２５．

Ｊ． Ｃｒａｉｇ Ｂａｒｋｅ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ｉ⁃
ｂｕｎａｌ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５７， ２００８，
ｐ．７０５．

李毅：“试论国家的领土主权宣示行为及其在国际法上的

意义”，《东北亚论坛》，２０１５ 第 １ 期，第 ６４ 页。
曾皓：“试论领土法的新发展———有效占领制度———兼论

中印争议地区的归属”，《法学评论》，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第 ７０ 页。
Ｃａｓ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ｏｖｅｒ Ｐｕｌａｕ Ｌｉｇｉｔａｎ ａｎｄ Ｐｕｌａｕ Ｓｉ⁃

ｐａｄａｎ，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 Ｃ． Ｊ．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０２，ｐ．６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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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分析是否存在承认或默认这一角度看，权利

主张的公开性、充分性之重要性也毋庸置疑，正
如“英挪渔业案”等国际司法或仲裁实践所揭示

的，国家是否在实践中通过立法、司法或执法等

充分的主权行为以彰显其权利主张，是否重视

对权利主张进行适当、充分的宣示，往往会成为

判定是否满足了公开性、充分性的证据。

３．３　 强调领土占有过程中“多重根据”的“累积

效应”，其中特别重视他国或国际社会的

承认或默认

“历史性巩固”理论强调领土占有过程中的

“多重根据”，詹宁斯等修订的第九版《奥本海国

际法》在分析“历史性巩固”时指出，在国际法庭

用以解决领土争端的准则中，包含了“承认、默
许和排除、占有和管理，有争议的领土上居民的

溯源，地理考虑，经济、历史因素”。 在这些因素

中，“承认是国际社会寻求协调非法或怀疑与政

治现实和确定性需求的主要途径。”①

“历史性巩固”理论所要考察的多重根据之

中，首先是考察国家对特定领土是否实施了长

期的、实际的、充分的占有和管理行为，这一点

在本文前述所涉及的国际法院的判决，例如

１９５１ 年的“英挪渔业案”、２００２ 年的“喀麦隆和

尼日利亚间陆地和海洋边界案（赤道几内亚参

加诉讼）”等案件的判决中都有所体现。 其次考

察争端当事国、第三国、乃至于国际社会对于涉

争议领土的立场和态度，如是否存在默认、承
认，是否涉及禁止反言等，是否存在这些情形，
对于领土权利的主张能否得以确立至关重要。
正如有些论者所指出的，由于现代国家间交往

频繁，提出主张的国家对于所主张权利的正常

行使，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他国态度和行为造成

的影响。②对此，马尔科姆·Ｎ·肖也强调，“历
史性巩固”“不仅可以由默示和同意而产生，而
且有关国家在合理期限内没有抗议也可导致其

产生。”③在 １９５１ 年的“英挪渔业案”中，国际法

院认为，挪威采用直线基线后相当长的时间里，
英国作为北海重要的利益相关方，未能及时而

明确地表达对于挪威领海划定方法的反对，从

而默认了挪威对于争议海域的主权。 在 ２００２
年“喀麦隆和尼日利亚间陆地和海洋边界案（赤
道几内亚参加诉讼）”案中，尼日利亚在论证自

己基于“历史性巩固”而取得争议所涉领土主权

时，反复强调了喀麦隆对于尼日利亚的主权行

为的“默认”。 尽管国际法院认可了争端双方原

来的宗主国英国和法国签订的相关条约，认为

喀麦隆已经基于“保持占有原则”（ｕｔｉ ｐｏｓｓｉｄｅｔｉｓ
ｊｕｒｉｓ）而取得了争议地区的领土主权，法院还是

对喀麦隆是否默示放弃其主权进行了论证，指
出喀麦隆通过及时发表抗议声明等方式表达了

对尼日利亚领土主张的反对，因而并不存在喀

麦隆通过默认对方的主张而放弃领土主权的可

能。④显而易见，前述国际法院的几起案件中，是
否存在默认显然对案件的判决起到十分重要的

作用。
此外，“历史性巩固”还涉及对伴随国家对

特定领土长期占有、管理的过程中，围绕该特定

领土而产生的利益、关系进行考察。 对此，马尔

科姆·Ｎ·肖指出，“历史性巩固”这一思想基

于获得证实的长期实践，“反映了因取得领土

（包括部分海洋）而造成的复杂利益关系。 法院

在做决定时认为该利益和关系的聚集比单纯的

时间流逝更为重要……”⑤在 １９５１ 年的“英挪渔

业案”中，国际法院也认为，不能忽视一个重要

因素是，挪威在对（特定海域）的长期使用过程

中所证明的，对一个特定地区所享有的特殊的

经济利益。 挪威 １９３５ 年通过划定直线领海基

线的立法，根据该立法所划定的渔场体现了对

本国居民传统生存权利的保障，这种基于人民

的重要需要和非常古老而且和平的使用权利应

８

①

②

③

④

⑤

［英］詹宁斯、瓦茨等修订，王铁崖等译：《奥本海国际法》
（第一卷第二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９１ 页。

李任远：“历史性权利法理基础研究———以海洋中历史性

权利的产生与发展为视角”，《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０ 期，第
１５ 页。

［英］马尔科姆·Ｎ·肖著，白桂梅、高健军、朱利江、李永

胜、梁晓辉译，《国际法》，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版，３９９ 页。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ｍｅｒｏｏｎ ａｎｄ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Ｃａｍｅｒｏｏｎ ｖ．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Ｅｑｕａｔｏｒｉａｌ Ｇｕｉｎｅａ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
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０２， ｐｐ．３５４－３５５．

同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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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考虑在判决当中。①其他可能被纳入考量的

因素可能还有相关的历史、地理、经济等方面的

因素。
从国际法院有关领土争端的司法实践来

看，“历史性巩固”理论在领土争端解决中得以

适用或可能发挥作用，受到一定前提条件的限

制。 首先，如果争端双方存在有效的确定领土

归属的条约，或者可以基于“保持占有原则”确
定归属，则无需考虑其他因素（除非领土所属国

放弃其权利）。 其次，在依据条约和“保持占有

原则”均无法确定领土归属的情况下，如果提出

权利主张的争端当事国一方能够针对争端所涉

领土充分举证，证明自己对于该领土已经实施

了公开、长期、充分、有效的主权宣示行为，且此

种情势或权利主张得到其他国家，特别是与该

情势存在利害关系的其他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

默认或承认，则该国的权利主张有可能得到支

持。 在一定程度上，“历史性巩固”理论与有效

控制理论有很大的相似性，后者所强调的“有效

控制”本身，也正是“历史性巩固”所强调的多重

因素或多重根据之一，但“历史性巩固”更重视

分析和考量长期的实践中多重因素的复合

效果。

四、“历史性巩固”理论的评价

及其影响

４．１　 “历史性巩固”理论的评价

“历史性巩固”主要是国际法学者们基于有

限的国际司法实践而引申和发展出来的理论，
该理论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议，在国际司法或仲

裁实践中得到适用的例证在数量上也存在局限

性。 概括言之，该理论主要具有如下特点：首
先，强调对特定领土的占有之后应当继之以“持
有”的过程，即国家需要对特定领土存在“连续

有效的管辖实践”，这一过程应符合胡伯法官阐

述的时际法规则，即“一个法律事实必须按照与

之同时的法律，而不是按照关于该事实的争端

产生时或解决争端时的法律予以判断。”其次，

重视国家领土权利主张的公开性以及相关主权

行为的充分性。 第三，强调了多种因素、多种规

则的综合作用，认为通过“历史性巩固”所取得

的权利“是一个漫长过程的产物， 该过程包括

一系列作为、不作为以及行为方式， 并通过其积

累的结果使这种权利得以产生和巩固， 使之成

为在国际法中有效的权利”②。 其中，他国或国

际社会的承认或默认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要
求主权声索国的“持续宣示”行为，不仅需要经

历相当长的时间，还应重视其他相关方的反应，
即存在其他国家长期的承认、默认、不反对或

公认。
从有关国际司法实践来看，“英挪渔业案”

明确提出“历史性巩固”这一概念之后，国际法

院对该理论在领土争端中的适用持非常谨慎的

态度。 在 ２００２ 年的“喀麦隆和尼日利亚间陆地

和海洋边界案（赤道几内亚参加诉讼）”中，坚持

“历史性巩固”立场的尼日利亚认为，学者们论

述和发展了“历史性巩固”这一概念并完善了相

关理论，国际法院应遵从先例，不应漠视已有的

定论。 国际法院则直言不讳地指出，“历史性巩

固”理论本身存在争议，而且也不能取代国际法

上其他既有的领土权利取得模式。③

学者们对于“历史性巩固”理论也持有不同

见解，不乏有著名的国际法学者对其持肯定的

立场，并作了较为深入的论述。 例如查尔斯·
得·维歇、约翰逊、施瓦曾伯格等。④ 我国也有

学者指出该理论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虽然对

权利的‘历史性巩固’这一概念本身，法院在近

期案件中认为它仍然处于高度争议中，不能取

代任何一种现存的领土取得方式。 但是将一国

主权行为与相关国家对该国行为的态度相结合

９

①

②

③

④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Ｃａｓ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ｖ． Ｎｏｒｗａｙ），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
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５１， ｐｐ．１３３－１３９．

Ｙｅｈｕｄａ Ｚ． Ｂｌｕｍ，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Ｒｕｄｏｌｆ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ｔ，
ｅｄｓ．，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Ｉｎｓｔａｌｌｍｅｎｔ ７， Ａｍｓｔｅｒ⁃
ｄａｍ， Ｎｏｒｔｈ Ｈｏｌｌ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１９８４， ｐ．１２１．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ｍｅｒｏｏｎ ａｎｄ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Ｃａｍｅｒｏｏｎ ｖ．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Ｅｑｕａｔｏｒｉａｌ Ｇｕｉｎｅａ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
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０２， ｐ．３５２．

王军敏： “领土所有权的形成过程———历史性逐渐强

化”，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第 ９２－９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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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存在有效控制进而确定主权归属已经成为

国际法院处理主权争议时使用的常规方法。”①

还有的学者对于“历史性巩固”理论给予肯

定的同时，分析了“历史性巩固”理论所存在的

缺陷。 詹宁斯指出，如果不适当地扩大历史性

巩固概念的适用范围，以至于用它涵盖所有的

传统领土取得方式，也是不对的。 而且，“历史

性巩固”概念淡化最初占有领土的性质与国际

法禁止非法取得领土所有权的努力相违背。②我

国亦有学者认为，“历史权利固化并未成为独立

的领土权利来源，更不能对抗已有的主权依据

……在国际法的一般理论与实践中， 不管是

‘有效控制’、‘时效取得’ 还是 ‘历史权利固

化’，在领土主权的建立上都不构成独立的主权

依据，在司法实践中也往往只有与领土的放弃、
默认以及禁止反言等国家单方行为结合在一起

才能发挥作用。”③

围绕“历史性巩固”理论提出之初就存在的

争议至今也没有消失，但有些学者在论及这一

理论涉及的争议时也强调了其在国际实践中可

能具有的意义。 “就领土取得而言，权利的‘历
史性巩固’作为领土取得方式尚存在争议，但是

作为判断主权归属的具体方法，已经获得司法

实践的认可。 特别是对地理位置偏远，自身经

济地位不突出的岛屿来说，主张国可能缺少实

施直接管理的证据，此时竞争主张国的态度以

及第三方国家的态度将成为判断领土归属的重

要证据。”④

传统的领土取得模式固然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但是在国际法院或国际仲裁实践中，影响法

庭作出判断的往往是相关的多重因素，这一点

恰恰与“历史性巩固”理论强调多重根据、多重

因素的特征相符合。 著名国际法学者布朗利在

评价国际法庭解决领土争端所援引的依据时也

指出，国际法庭在意的是争端当事国在一个或

几个关键日期中行使领土主权的证据，在这样

做的时候并不会运用“传统”的领土取得分类方

法来描述其判决程序中的决策过程。⑤“历史性

巩固”理论注重对于占领的长期性，国家权利主

张的公开性，主权宣示行为的充分性以及承认、

默许、善意和排除等多重因素的考察和强调这

一分析径路，事实上对于国际司法实践也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 从国际法院判例中可以看出，
尽管“历史性巩固”尚存争议，但其效力在国际

法院的“渔业案”判例中已经得到了应用。 在

“尼日利亚－喀麦隆”案、“尼加拉瓜－哥伦比亚

领土与海洋争端案”中，对于“历史性巩固”理论

或分析径路也有一定的涉及。 这些案例对于国

家在实践中的行为无疑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４．２　 “历史性巩固”理论对中国领土争端解决

的意义

对中国的领土争端解决而言，“历史性巩

固”理论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中国一贯主张

的对于南海海域及岛礁的历史性权利，既包括

对于南海断续线范围内相关岛屿所主张的历史

性所有权，也包括对于断续线范围内相关海域

所主张的历史性权利。 这与“历史性巩固”理论

既可针对国家对特定领土所主张的权利，又可

针对国家对特定海域所主张的海洋权利相

契合。
中国对于南海地区进行开发和管理的历史

记录相对周边其他国家时间跨度更加久远，部
分证据可以追溯到清朝以前的历史时期。 有记

载的立法、司法与行政行为相比其他国家也更

加丰富和多样。 以官方出版的涉及南海的地图

为例，即便从 ２０ 世纪以后的官方地图来看，“自
１９３３ 年 《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会刊》第 ２ 期附

图《中国南海各岛屿图》为民国时期第一份公开

出版的地图开始，至 １９４８ 年止，每年都有国内

版的中国或世界政区地图或专业地图出版，共
计不下 ６０ 种之多，这些地图凡色印者，都用同

一颜色表示归属和放大比例的附图形式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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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谢博文、徐栋：“‘尼哥领土与海洋争端案’评析及对南海

问题的借鉴”，《中国海商法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第 ９２ 页。
王军敏： “领土所有权的形成过程———历史性逐渐强

化”，《中共中央党校学报》，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第 ９４－９５ 页。
罗欢欣：“国际法上的领土权利来源：理论内涵与基本类

型”，《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第 １７８ 页。
同①，第 ９５ 页。
［英］伊恩·布朗利著，曾令良、余敏友等译，《国际公法

原理》，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１１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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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南沙群岛及其他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政区及

中国领有其主权的重要地位。”①显然，这些地图

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对于南海诸岛的主权主张。
此外，中国还通过在地图上标示断续线的方式

明确向国际社会宣示自己对于南海有关海域的

历史性权利。 “１９４８ 年，中国政府在公开发行的

官方地图上标绘南海断续线，重申和确认在南

海的主权和相关权利。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１ 日以来，
中国政府坚持并采取实际行动积极维护在南海

的历史性权利。”②而周边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对

于中国政府前述主张的默认或者承认，也有大

量充分、翔实的证据支撑。 在涉及中国对于南

海诸岛及相关海域主张及行使历史性权利的证

据方面，中国总体上相对于周边其他争端当事

国存在明显的优势。 可见，中国对于南海的权

利主张，完全符合“历史性巩固”理论所要求的

条件，即权利主张的公开性，主权宣示行为的充

分性，权利巩固过程的长期性、渐进性，以及包

括南海周边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长期的默认或

承认等。
但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存在中国周边一些

国家以“历史性巩固”理论为依据，竭力强化其

在与中国有争端的领土上的实际控制和占领行

为，并通过引入第三国在资源开发方面进行合

作等方式获取支持，以“巩固”其领土权利主张

的可能性。 例如，上世纪以来，中国许多南沙岛

礁遭遇了周边国家的强占，其中有相当一部分

迄今仍然被周边国家控制，这些国家也有意识

地通过立法、司法、行政等多种手段实行了种种

“宣示行为”。 对此，有学者指出，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 我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受到南海

周边国家当前事实行为的严峻挑战，南海周边

国家纷纷加快了在南海属我岛屿或与我争议岛

屿上进行资源开发等行为的速度， 以期造成实

际占有、管理的 “当前事实行为”的假象。③越

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对于我国南海范围内的许

多岛礁实施了一系列的占领、立法、执法、巡航、
设置建筑物、地图标示、命名或改名等“主权宣

示”活动，试图为其侵占我国领土创造可能的国

际法依据。④ 以越南为例，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生效的

《越南海洋法》明确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划入

本国领土范围内，并且公布了本国的领海基线

划定方法。⑤ 越南还曾与美国的埃克森美孚公

司等很多外国油气企业签订了争议地区的油气

开发协议，加拿大、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均有所

涉及。⑥此外，越南多年来还对其控制岛礁实施

移民定居、填海造田，甚至部署军事设施等措

施。 马来西亚及菲律宾等在南沙群岛中所作所

为也与越南大同小异。 尽管这些国家的主权声

索和宣示行为开始较晚，但其凭借地利之便，具
有数量频繁、方式多样的特色，不排除它们在一

定程度上受到“历史性巩固”、“有效控制”等理

论的影响，试图通过种种措施，强化其非法占有

和控制，等待中国出现的“不作为”的失误，期望

营造中国对其权利主张的“默认”或“默许”的

假象，以“巩固”其领土主张。
与此相似的是，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官

方和学者在发现他们所声称的“日本控制论”
不足以支撑其权利主张的情况下，开始更多地

从领土的 “放弃”、 “默认论” 出发来加以论

证。⑦ 对此，中国自然不能漠然视之，而是应当

注意及时进行官方的抗议以及采取巡航执法

等适当的反制措施，以避免被对方乃至国际社

会解读为对前述非法状态的默认。 当然，不论

是对于南海周边国家在南海的侵占活动，还是

对于日本窃据钓鱼岛的行为，中国政府长期以

来都明确地、持续地表达了抗议和反对的立

场。 因此，即便是按照“历史性巩固”理论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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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声：“中国在南海断续线内的历史性权利不容妄议和否

定”，《人民日报》，２０１６ 年 ０５ 月 ２３ 日，第 ３ 版。
王建廷：“历史性权利的法理基础与实证考查”，《太平洋

学报》，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第 ９６ 页。
李毅：“试论国家的领土主权宣示行为及其在国际法上的

意义”，《东北亚论坛》，２０１５ 第 １ 期，第 ６７ 页。
米良：“越南海洋法”，《南洋资料译丛》，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１４ 页。
潘丹丹：“越南国油与埃克森美孚签署天然气发电项目协

议”，中国石油新闻中心网，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４ 日，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ｃｎｐｃ．
ｃｏｍ．ｃｎ ／ ｓｙｓｔｅｍ ／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２４ ／ ００１６３１５６２．ｓｈｔｍｌ。

罗欢欣：“国际法上的领土权利来源：理论内涵与基本

类型”，《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第 １７９ 页。

文章来源：本刊官网www.pacificjournal.com.cn，请保护知识产权，从正规渠道下载全文



太平洋学报　 第 ２５ 卷

求，日本及南海周边有关国家的领土权利主张

也因缺乏中国政府放弃相关领土主权或对其

非法要求的承认或默认的证据而无从确立。
这也意味着中国应继续时刻关注其他争端当

事国在涉争议地区的活动，并对其试图实施或

强化非法占领的行为及时采取必要的反制

措施。
中国应当重视“历史性巩固”及相关理论对

国家行为所可能产生的影响，针对该理论注重

多重因素或“多重根据”产生的“累积效应”的

特点，继续收集、整理中国长期以来在南海海

域、钓鱼岛进行主权宣示、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

对中国主张的认可和承认等方面的详尽证据，
并进一步强化自己的立法、执法行为，从而增强

中国对有关争议领土主权主张法理上的说

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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